漳州水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改造工程评标办法

（1）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即评标总得分）最高的投标人为中标候选人。 
（2）每个投标人的评标总得分FA＝F1＋F2，其中：F1指商务项评审因素得分、F2指资质技术项评审因素得分， F1＋F2 =100分（满分时）。 
（3）各项评审因素的设置如下： 
①商务项（F1）满分为90分。
报价得分：优惠率最高的有效报价为评标基准优惠率，其报价得分为满分。其他投标人的报价得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投标报价得分=（投标优惠率／评标基准优惠率）×90。
② 资质技术项（F2）满分为10分。
	序号
	分值
	评标方法描述

	1
	2
	投标人具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的得1分，壹级的得2分。

	2
	2
	投标人具有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或贰级的得1分，壹级的得2分。

	3
	2
	投标人具有消防设施施工专业承包贰级的得1分，壹级的得2分。

	4
	4
	投标人从2017年至今具有在国有企业从事修缮改造工程的施工完成项目且合同造价在150万以上，需提供施工合同复印件。每承接一项得2分，满分4分。


（4）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放弃中标、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或者被查实存在影响中标结果的行为等情形，不符合中标条件的，按照评标委员小组提出的中标候选人名单排序依次确定其他中标候选人为中标人。

                              漳州水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招标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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